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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阳市政府采购电子商场管理办法（修订版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政府采购电子商场运行，提高政府采购

质效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按照《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“互

联网+”行动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15〕40号）、深化政府采购

制度改革及优化营商环境等要求，结合我市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采购电子商场（以下简称“电子商

场”），是指绵阳市财政部门建设的，供采购人、供应商以数据电

文形式完成政府采购事项的操作平台。电子商场包括商场直购和

电子竞价两种交易模式。

第三条 商场直购是指采购人根据采购需求选择产品向供应

商发起订购，供应商进行配送供货的采购模式。

第四条 电子竞价是指采购人根据采购需求确定技术参数发

起竞价，由各级集中采购机构审核后发出竞价公告，符合要求的

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响应报价，电子商场系统自动按照供应商报

价最低的规则推荐成交供应商的采购模式。

第五条 在电子商场实施采购活动的，应当坚持公开、公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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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正、诚实信用原则，保障政府采购当事人合法权益。

第六条 电子商场按照全市“一张网、一体化”原则建设，

统一电子商场产品分类品目、数据标准和交易规则。进入电子商

场的产品应符合通用性强、技术规格统一的要求。

第七条 电子商场可以通过设立特色场馆、加挂标识、搜索

排序、流量引导方式，落实节能、环保、创新、扶贫、促进中小

企业发展等政府采购政策。

第二章 适用条件

第八条 商场直购和电子竞价实行限额控制。采购预算30

万元以下的技术规格、标准统一、小额零星的货物类（乘用车、

客车、计算机软件除外），采购人可以选择商场直购。采购预算

60万元以下的乘用车、客车以及采购预算30万元以下的计算机

软件，采购人可以选择电子竞价。

采购人选择商场直购和电子竞价实施政府采购的，应当将采

购计划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。

第九条 采购人选择电子商场实施非政府采购项目的，可以

通过电子商场非政府采购模块自行组织实施。

第十条 不属于本办法第八条、第九条的采购项目，采购人

应当通过其他采购方式依法实施政府采购，不得拆分、化整为零

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在电子商场进行采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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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采购当事人管理

第十一条 采购当事人是指在政府采购电子商场采购活动中

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各类主体，包括采购人、集中采购机构、

供应商。

第十二条 采购人是指绵阳市范围内的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

和团体组织。

第十三条 采购人是电子商场采购活动的执行主体，应当建

立健全在电子商场开展采购活动有关的内部控制制度，做好制定

采购需求、结果确认、合同签订、履约验收、评价等工作。采购

人不得向供应商索要或者接受其给予的赠品、回扣或者与采购无

关的其他商品。

第十四条 采购人应当指定专人负责电子商场采购工作，做

好本单位用户账号、密码管理、工作流程及操作权限的配置维护

等工作，确保本单位信息安全。

第十五条 采购人在电子商场实施采购应履行以下职责：

（一）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，执行政府采购政策；

（二）科学合理确定采购需求；

（三）按照电子商场采购程序和规则实施采购；

（四）按照电子商场交易规则进行确认订单、签订合同、收

货、验收、付款、评价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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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与供应商发生纠纷的，按照电子商场采购订单或者合

同约定及有关法律法规处理；

（六）财政部门的其他有关规定。

第十六条 绵阳市政府采购中心履行以下职责：

（一）制定《绵阳市政府采购电子商场入驻协议书》，与符合

条件的供应商签订入驻协议；

（二）负责电子商场的运行管理，包括上架商品动态管理、

提出商场功能优化意见、评价结果裁定等；

（三）负责处理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同时报财政部门备

案。对违反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，及时报同级财政部门

依法处理。

绵阳市政府采购中心在履职过程中，采购人、供应商、第三

方运维公司应予积极配合。

第十七条 各级集中采购机构负责对本级电子竞价项目进行

竞价规则设定和竞价公告发布。

第十八条 供应商是指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

第二十二条规定，在绵阳政府采购网注册的法人、其他组织或者

自然人。

第十九条 供应商应当履行以下义务：

（一）遵守政府采购的法律、法规及规章制度；

（二）按照合同约定向采购人供货，保证供应的商品符合国

家产品质量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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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遵守《绵阳市政府采购电子商场入驻协议书》、电子商

场采购相关交易规则；

（四）及时确认电子商场订单并签订采购合同，按照合同约

定履行义务，并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发票；

（五）接受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、管理。

第二十条 参与绵阳市政府采购电子商场采购活动的供应商，

应当通过绵阳政府采购网完成供应商注册并在绵阳政府采购网公

示7日。公示期间，相关当事人对公示供应商有异议的，可向绵

阳市政府采购中心提交书面反馈意见。公示无异议的，供应商办

理纳入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数字证书互认范围的数字证书后，即

可参加电子商场采购活动。

第四章 商品管理

第二十一条 绵阳市财政局委托第三方运维公司对商场直购

商品信息进行维护发布。第三方运维公司履行以下职责：

（一）按照市财政局制定的商场直购商品品目目录录入商品

品目及相关配置参数、服务标准等信息；

（二）按照市财政要求对商场直购品目实行动态调整；

（三）维护商场直购商品库的品目和商品信息；

（四）配合市财政局、市政府采购中心完成质疑、投诉、申

诉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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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保障电子商场网络、信息安全。

第二十二条 第三方运维公司发布的商品应当符合以下要求：

（一）满足国家或行业的强制性标准，符合国家三包政策及

相关产业政策，执行有关政府采购政策；

（二）属于强制节能产品品目的，上架的商品必须是强制节

能产品；

（三）商品应当配置明确、市场可买、价格可比、货源充足、

信息完整，不得有各类专供、特配商品；

（四）上架商品的规格型号、配置参数、服务标准、最高限

价等应当与市场销售的商品信息保持一致。最高限价不得高于主

流电商自营或旗舰店同期对外公布的价格。最高限价不含超出标

准配置之外的配件（耗材）。

第二十三条 商品上架前，应当在绵阳政府采购网进行公示，

公示期为7日。在公示期内，相关当事人可对上架商品是否符合

本办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向绵阳市政府采购中心书面提出异议。

绵阳市政府采购中心根据异议事项进行核实，对异议事项成立的

商品由负责商品库运维公司进行整改。整改后符合本办法规定的

商品需再次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即可上架。

第二十四条 对超过30日无供应商报价的商品，应当由绵阳

市政府采购中心及时通知商品库运维公司清理下架。

第五章 交易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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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商场直购交易规则

第二十五条 供应商报价：

（一）供应商在商品库中选择商品添加到供应商品列表进行

报价，并填写最大供货数量。供应商报价不能超过商品最高限价；

（二）系统于每日上午7点刷新商品报价。商品价格发生变

动的，供应商应当及时更新；

（三）供应商不再供应的商品，应及时移出供应商品列表。

第二十六条 商场直购显示三家及三家以上供应商报价的商

品。

第二十七条 申报采购计划之前，采购人应当根据采购需求

开展市场调查，科学制定采购预算。采购人按照所购商品主要技

术参数等要求选择满足采购需求的商品，系统自动匹配当日报价

最低的供应商下单。最低报价出现并列时由采购人自行选择。

第二十八条 供应商在收到订单后，应当在 24小时之内完成

订单确认，订单确认之后系统自动发布商场直购结果公告。

第二节 电子竞价交易规则

第二十九条 电子竞价仅适用于集中采购目录内的乘用车、

客车、计算机软件。

第三十条 采购人在发起电子竞价时，应当填写所购买商品

的数量、单价、主要技术参数和商务条款等采购需求。采购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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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本着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原则，确保供应商在允许范围内自由、

平等地参与竞价。采购需求不得存在倾向性、歧视性。

第三十一条 集中采购机构原则上在1个工作日内完成竞价

规则设定和竞价公告发布。

第三十二条 供应商报价是参与竞价的的最终成交价，包含

不限于运输费、税费、安装调试等一切费用。

第三十三条 竞价截止时间前，供应商可依据竞价规则修改

报价。竞价截止时间后，系统自动按照供应商报价由低到高的顺

序排列。如报价出现并列，采购人按照竞价供应商实质性响应技

术参数情况自行选择确定。

第三十四条 竞价结束时，有效供应商报价不足三家时，采

购人应当选择重新发起电子竞价。

第三十五条 采购人应当按照供应商报价由低到高排序依法

确认成交供应商。

第三十六条 成交供应商确认后，集中采购机构应当在 1个

工作日内发布竞价成交结果公告，同时发出成交通知书。

第三十七条 供应商认为采购需求、竞价过程或竞价结果使

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，可以依法向采购人或集中采购机构提出

书面质疑。

第六章 合同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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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八条 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应当依法及时签订采购合

同。采用商城直购方式采购的，鼓励采购人免收供应商履约保证

金。

第三十九条 供应商完成合同履约后，采购人应当及时组织

履约验收并按合同约定支付资金。

第四十条 供应商应严格按照相关协议、合同约定、服务承

诺以及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规定，履行商品更换、退货、修理等

售后服务。商品及服务的质保期限不得少于国家规定的期限。采

购人发现供应商实际履约内容与承诺存在差异的，应及时向履约

供应商提出整改要求，拒不整改的，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进行处

理。

第四十一条 采购人和供应商在履约过程中发生争议，双方

可按照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法规解决。

第七章 监督管理

第四十二条 采购人在收货或履约完成后，应当在 15日内对

成交供应商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质量进行评价，分值为0到 5分（0

分最低，5分最高）；未在规定时间内对供应商进行评价的，系统

自动默认按照满分记录该次评价。完成采购评价 30日内，采购人

可对供应商进行追加评价，追加评价评分自动对原评价评分进行

修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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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三条 供应商和采购人对评价结果有异议均可向绵阳

市政府采购中心进行申诉。绵阳市政府采购中心根据具体情况进

行裁定，裁定意见为最终意见。

第四十四条 供应商违反《绵阳市政府采购电子商场入驻协

议书》的，由市政府采购中心按协议约定进行处理。违反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，依法

追究法律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四十五条 采购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同级财政部门责

令限期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财政部门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

理：

（一）未按规定确定成交供应商的；

（二）确定成交供应商后无正当理由拒绝与成交供应商签订

政府采购合同的；

（三）未依法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；

（四）擅自变更、中止或者终止政府采购合同的；

（五）经同级财政部门认定，不按本办法规定采购的；

（六）未按采购合同约定及时付款的；

（七）各级财政部门认定的其他违法、违规及违反本办法规

定的行为。

第四十六条 财政部门、集中采购机构工作人员存在滥用职

权，玩忽职守，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

追究其相应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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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可对相关当事人进行监督，对

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可以向各级财政部门反映、举报。

第八章 附则

第四十八条 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由绵阳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五十条 各县（市）区、园区财政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调

整辖区内限额标准。

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有效期三年，自 2023 年 6月 10日起实

施，原《绵阳市政府采购电子商场管理办法》（绵财采〔2021〕41

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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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场直购采购品目

序号 品目编号 品目名称 是否集中采购
集中采购限额

（单项或批量采购预算）

1 A02010100 计算机 否

2 A02010104 服务器 是 2万元以上

3 A02010105 台式计算机 是

4 A02010108 便携式计算机 是

5 A02010109 平板式计算机 否

6 A02010200 网络设备 否

7 A02010400 终端设备 否

8 A02010500 存储设备 否

9 A02020000 办公设备 否

10 A02020100 复印机 是

11 A02020200 投影仪 是

12 A02020300 投影幕 否

13 A02020400 多功能一体机 是

14 A02020500 照相机及器材 否

15 A02020700 电子白板 否

16 A02020800 触控一体机 是 5万元以上

17 A02020900 刻录机 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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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A02021000 打印机 是

19 A02021001 A3 黑白打印机 是

20 A02021002 A3 彩色打印机 是

21 A02021003 A4 黑白打印机 是

22 A02021004 A4 彩色打印机 是

23 A02021005 3D 打印机 是

24 A02021006 票据打印机 是

25 A02021007 条码打印机 是

26 A02021008 地址打印机 是

27 A02021099 其他打印机 是

28 A02021100 输入输出设备 否

29 A02021103 LED显示屏 是 5万元以上

30 A02021104 液晶显示器 是

3个品目汇总采购预算

达到 2万元以上
31 A02021105 阴极射线管显示器 是

32 A02021106 等离子显示器 是

33 A02021109 键盘 否

34 A02021110 鼠标器 否

35 A02021118 扫描仪 是

36 A02021125 手写式输入设备 否

37 A02021200 文印设备 否

38 A02021300 销毁设备 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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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A02021301 碎纸机 是 2万元以上

40 A02052300 制冷空调设备 否

41 A02061800 生活用电器 否

42 A02061801 电冰箱 否

43 A02061802 风扇 否

44 A02061803 通风机 否

45 A02061804 空调机 是

46 A02061805 空气滤洁器 否

47 A02061806 空气净化设备 否

48 A02061808 取暖器 否

49 A02061809 调湿调温机 否

50 A02061811 吸尘器 否

51 A02061900 照明设备 否

52 A02080000 通信设备 否

53 A02091000 电视设备 否

54 A02091100 视频设备 否

55 A02091200 音频设备 否

56 A02091300 组合音像设备 否

57 A05010000 家具 是

家具类采购品目采购预算

汇总金额达到 5万元以上

58 A05010200 台、桌类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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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9 A05010201 办公桌 是

60 A05010202 会议桌 是

61 A05010203 教学、实验用桌 是

62 A05010204 茶几 是

63 A05010299 其他台、桌类 是

64 A05010300 椅凳类 是

65 A05010301 办公椅 是

66 A05010302 桌前椅 是

67 A05010303 会议椅 是

68 A05010304 教学、实验椅凳 是

69 A05010399 其他椅凳类 是

70 A05010400 沙发类 是

71 A05010401 三人沙发 是

72 A05010402 单人沙发 是

73 A05010499 其他沙发类 是

74 A05010500 柜类 是

75 A05010501 书柜 是

76 A05010502 文件柜 是

77 A05010503 更衣柜 是

78 A05010504 保密柜 是

79 A05010505 茶水柜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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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 A05010599 其他柜类 是

81 A05010600 架类 是

82 A05040000 办公用品 否

83 A05040100 纸制文具 否

84 A05040101 复印纸 是 2万元以上

85 A05040102 信纸 否

86 A05040103 信封 否

87 A05040200 硒鼓、粉盒 否

88 A05040300 墨、颜料 否

89 A05040400 文教用品 否

90 A05040500 清洁用品 否

说明：本品目按照《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四川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(2020年

版)>的通知》（川财规〔2020〕11号）、《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四川省政府采购品目

分类目录（2023 年版）>的通知》（川财采〔2022〕145号）确定集采品目及品目编码。

若对应文件有更新，本品目将同步调整更新。

绵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科 2023年 6月 1日印发




